
保險代理人辦理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簽署作業自律規範 
109年 5月 27日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訂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6月 8日金管保綜字第 10904921342號函修正後同意備查 

第一條（目的） 

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本會）為規範各會員依保險代理

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署，特訂定本自律規

範。 

第二條（納入內部作業程序）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

署，應依本自律規範辦理，並將本自律規範納入其內部作業規範。 

第三條（事先通知保險公司）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

署，應事先通知往來之保險公司。 

第四條（內部檢核方式與範圍）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

署，得採人工或系統檢核方式，亦得二者併採，並依本自律規範第五條或第六

條規定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其檢核範圍不得低於採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

四條規定簽署之標準，各會員及所任用之代理人並應負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

第三十四條相同之責任。 

第五條（人工檢核） 

各會員採取人工檢核應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及確認作業程序，至少應包含檢

核流程、檢核內容及內部管控機制： 

一、 檢核流程：可依批次或受理日方式辦理，但不論依批次或受理日方式皆

須分初核與覆核兩階段辦理檢核。 

（一） 各會員任用之代理人應製作檢核表，督導檢核人員明確知悉各要保

文件應檢核之欄位、以及檢核過程應注意之事項。於檢核過程中，

檢核人員若發現有重大缺漏之處，應立即請招攬之業務人員補正。

初核程序完成時，檢核人員應簽名、蓋章或留存紀錄。 

（二） 各會員任用之代理人於收受檢核人員檢核後之文件，應就檢核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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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簽名或蓋章後送交保險公司。 

二、 檢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員招攬資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年滿七十

歲者是否依規定錄音或錄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地址、行動電話號碼及

電子郵件信箱是否與業務員相同、要保文件填寫內容是否齊全、業務員

報告書內容之適合度及完整性等檢核項目，以確保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三、 內部管控機制：各會員採人工檢核方式者，為確保要保文件之正確性及

符合規定，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就該批次或受理日之件數，應至少依

下述比例辦理抽檢： 

（一） 投資型保險商品百分之二十。 

（二）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商品百分之五。 

（三） 其他保險商品百分之十。 

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如發現抽檢之要保文件有不符規定者，應要求補

正，並就該批次或受理日之件數增加抽檢比例至少百分之五辦理抽檢。 

採取人工檢核之各會員應於發現檢核人員發生錯誤時，對檢核人員採取

相應之改善措施，包含但不限於教育訓練或懲處等機制。 

第六條（系統檢核） 

各會員採取系統檢核應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及確認作業程序，至少應包含檢

核系統、檢核內容及內部管控機制： 

一、 檢核系統：所訂系統檢核之流程、內容及範圍，經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

人審核簽署，以驗證系統檢核之有效性。 

二、 檢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檢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員招攬資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年滿七十歲者是否依規定錄音或錄影、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地址、行動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是否與業務員相同、要保文件

填寫內容是否齊全、業務員報告書內容之適合度及完整性等檢核項目，

以確保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三、 內部管控機制：各會員每半年應至少檢視一次檢核系統之內容是否符合

最新之相關法令遵循。若發現未符合相關法令者，應查明原因並且進行

調整。 

第七條（簽署與通知） 

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應於確認有關文件已依內部檢核規則完成檢核作業

後，並於往來之保險公司同意承保出單前辦理簽署，且於完成簽署作業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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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往來之保險公司並留存紀錄。 

第八條（資料保存） 

各會員應保存檢核作業及確認作業程序之相關資料，其保存期限不得低於

保險契約期滿後或未承保確定之日起五年。 

第九條（罰則） 

各會員違反本自律規範，經查核屬實者，提報本會理事會依情節輕重予以

處分，並呈報主管機關。 

第十條（施行程序） 

本自律規範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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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代理人辦理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簽署作業自律規範

條文說明 

109.06.08備查條文 說明 

第一條（目的） 

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本會）

為規範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署，特訂定本自律規

範。 

明定本規範之訂定目的。 

第二條（納入內部作業程序）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署，應依本自律規範辦

理，並將本自律規範納入其內部作業規範。 

明定本規範應納入內部作業程

序依據。 

第三條（事先通知保險公司）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署，應事先通知往來之

保險公司。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應事先通知

往來保險公司。 

第四條（內部檢核方式與範圍） 

各會員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辦理有關文件簽署，得採人工或系統檢

核方式，亦得二者併採，並依本自律規範第五條或

第六條規定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其檢核範圍不得低

於採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簽署之標

準，各會員及所任用之代理人並應負與保險代理人

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相同之責任。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內部需訂定

相關檢核規則，可區分人工或系統檢

核，亦明定無論採取保險代理人管理

規則第三十四條或三十四條之一之

簽署作業，均應維持相同之檢核範圍

與責任，不得因採取第三十四條之一

而減低簽署檢核作業標準或責任。 

第五條（人工檢核） 

各會員採取人工檢核應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及

確認作業程序，至少應包含檢核流程、檢核內容及

內部管控機制： 

一、 檢核流程：可依批次或受理日方式辦理，但

不論依批次或受理日方式皆須分初核與覆核

兩階段辦理檢核。 

(一) 各會員任用之代理人應製作檢核表，督導檢

核人員明確知悉各要保文件應檢核之欄位、

以及檢核過程應注意之事項。於檢核過程

明定以人工檢核方式辦理本項

業務簽署之規則。又因實務作業上人

工檢核或有出現疏失之可能，爰明定

若採取人工檢核者，應區分初核及覆

核流程，且應辦理一定比例之抽檢作

業，並定期檢討更新，以確保人工檢

核流程之有效性。 

另若抽檢發現未符合相關規定

時，應採取補正與改善機制，以確保

人工檢核之效果，例如重新進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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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檢核人員若發現有重大缺漏之處，應立

即請招攬之業務人員補正。初核程序完成

時，檢核人員應簽名、蓋章或留存紀錄。 

(二) 各會員任用之代理人於收受檢核人員檢核後

之文件，應就檢核表覆核，簽名或蓋章後送

交保險公司。 

二、 檢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員招攬資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年滿七十歲者是否依規定

錄音或錄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地址、行動

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是否與業務員相

同、要保文件填寫內容是否齊全、業務員報

告書內容之適合度及完整性等檢核項目，以

確保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三、 內部管控機制：各會員採人工檢核方式者，

為確保要保文件之正確性及符合規定，各會

員所任用之代理人就該批次或受理日之件

數，應至少依下述比例辦理抽檢： 

(一) 投資型保險商品百分之二十。 

(二)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商品百分之五。 

(三) 其他保險商品百分之十。 

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如發現抽檢之要保

文件有不符規定者，應要求補正，並就該批次或

受理日之件數增加抽檢比例至少百分之五辦理

抽檢。 

採取人工檢核之各會員應於發現檢核人員

發生錯誤時，對檢核人員採取相應之改善措施，

包含但不限於教育訓練或懲處等機制。 

人員之教育訓練或調整檢核之作業

流程，而改善補正後應提高抽樣比例

再行辦理抽檢，確保改善補正之成

果。 

第六條（系統檢核） 

各會員採取系統檢核應訂定內部檢核規則及

確認作業程序，至少應包含檢核系統、檢核內容及

內部管控機制： 

一、檢核系統：所訂系統檢核之流程、內容及範

圍，經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審核簽署，以驗

證系統檢核之有效性。 

二、檢核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檢核內容：包

括但不限於業務員招攬資格、要保人或被保險

明定以系統檢核方式辦理本項

業務簽署之規則。而因系統檢核相較

於人工檢核較少可能因為人為疏失

而產生疏漏，故未有明定區分初核及

覆核流程以及抽檢程序之必要，惟代

理人仍應於系統啟用前，驗證系統檢

核之有效性，並定期檢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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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滿七十歲者是否依規定錄音或錄影、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地址、行動電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信箱是否與業務員相同、要保文件填寫

內容是否齊全、業務員報告書內容之適合度

及完整性等檢核項目，以確保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 

三、內部管控機制：各會員每半年應至少檢視一次

檢核系統之內容是否符合最新之相關法令遵

循。若發現未符合相關法令者，應查明原因並

且進行調整。 

第七條（簽署及通知） 

各會員所任用之代理人應於確認有關文件已依

內部檢核規則完成檢核作業後，並於往來之保險公

司同意承保出單前辦理簽署，且於完成簽署作業

後，通知往來之保險公司並留存紀錄。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需完成簽署

之通知時點。 

第八條（資料保存） 

各會員應保存檢核作業及確認作業程序之相關

資料，其保存期限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後或未承

保確定之日起五年。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資料保存之

期限並參酌保險業招攬核保理賠辦

法第七條相關規定。 

第九條（罰則） 

各會員違反本自律規範，經查核屬實者，提報

本會理事會依情節輕重予以處分，並呈報主管機關。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違規之罰則。 

第十條（施行程序） 

本自律規範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報主管機關

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辦理本項業務之施行程序。 

 

6 
 


